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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锂 事 會 

第 七 百 五 十 七 次 會 議 

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三午前十時三十分在鈕约舉行 

主席：Mr. Victor A. BELAUNDE (秘魯） 

*席者：下列各國代表：澳大利亜、比利時、中 

圃、古巴、法蘭西、伊朗、秘魯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

國聯邦、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、美利堅合衆 

國 、 夫 。 

臨時議程（S/Agenda/757) 

― . 通 過 議 程 o 

二.選舉國際法院法官一人以補徐謨法官逝世後遺 

缺。 

通過議程 

議&通遇。 

選皋國際法院法官一人以補徐謨法官 

逝世後遺缺(S/3662 and Add.l to. 5， 

S/3688) . 

― . 主 席 ： 依 照 國 際 法 院 規 約 第 + 五 條 的 規 

定，被選接替徐謨先生的法官任期，將於一九五八 

年二月五曰屆満。本人要促請諸君注意秘誊長關於 

選舉國際法院法官的節略〔S/3688〕。 

二. 一九五六年九月安全理事會第七三三次會 

議決定閼於塡補法院本項遺缺的選舉應於大會第+ 

一届會中舉行。各候選人的履歷載於文件S/3662 

and Add.3內。 

三. 秘睿fi^hÔ"發選累。凡«有一個以上姓 

名者一律作廢。選菓上所有姓名未列人候選人名犟 

者亦將作康。 

四. 根據國際法院，第+條第一項規定，侯 

在大會及在安全理事會得絕對多數菓者應認爲 

貧 選 o 因 此 ， 得 六 菓 或 六 菓 以 上 者 將 認 爲 經 

由安全理事會選ffic 

五. 現在讓我們進行選舉。 

六. ^先生（中國）：本人看到適才秘書處所 

分發的選菓中列有鄭天錫先生及粱鎏立先生的名 

字，不禁感到驚異。這兩位先生業已聲明他們不顕 

爲本次選舉候選人。 

七 . 主席：本人願意說本人同意中國代表剛 

才所說的話。在文件S/3662/Add.l to 5中有兩個 

文件,表示希望將這些名宇撤囘。當然,秘睿處必須 

列入這些名字。不過本人要請理事會記住中國代表 

的 話 , ^ 把 這 個 名 字 寫 在 選 菓 上 。 

八. 蔣先生（中國）：本人希望補充一句，鄭 

先生和粱先生拒絕爲候選人一節已由秘書長分別在 

文件S/3662/Add.2及S/3662/Add.5內通知理事 

會。 

九. 主 席 ： 對 於 本 問 題 的 實 體 並 沒 有 ， 可 

言。不過,本人必須向中國代表措出,依照法院自 

第七條規定，那些名字必須列入。可是,遵行第七條 

規定的形式並不改變中國代表所提到的並經他所說 

的文件證實的事實。 

—O.爲了確使理事會各位理事完全明暸依照 

第七條所擬訌的候選人名犟起見，本人願指出依文 

件S/3662/Add.5所稱,Mr. Plinio Bolla (瑞士） 

亦 不 再 爲 • 人 。 

一一.各位代表可否諝]HF^，交來。 

舉行A記名投票。 

選票總數 11 

廢票 0 

有致票數 11 

i 加 投 票 A j t 11 

法定多數 6 



M 票 數 ： 一三，本人當卽致函大會主席，報吿安全理事 

顔維鈞先生（中國） 8 會 舉 行 ， 的 ' 結 果 。 

栗 山 茂 3 ^ ( 曰 本 ) 3 —四.我键須等侯大會選舉結果。本人請理 

— 二 . 主 - 庳 ： 顧 , 先 生 （ 中 锂 ) 璣 得 法 定 多 事 會 雜 理 事 « f f i f 悉 大 會 決 定 前 不 要 離 席 。 

MM,已坩安賴事會翻。栗山茂先生（日本)計 

得 三 I 午谘十—聘卡五分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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